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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區議會文件 2018年第A15號  

2018年 3月 6日省覽  

 

屯門區議會備忘錄  
 

2018-2019年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第一次報告  

 
I.  會議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下稱地委會）分別於本年 1 月 9 日及 2 月 6
日舉行第一及第二次會議。  
 
II.  選舉主席及副主席  
2.  陶錫源議員和巫成鋒議員分別當選為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任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III.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新設施命名建議－屯門第 14區（兆麟）政府綜合

大樓  
3.  地委會通過是項設施命名為屯門兆麟政府綜合大樓的建議。  
 
4.  屯門民政事務處 (下稱「民政處」 )代表表示，由於地委會已通過上述

命名建議，設於屯門兆麟政府綜合大樓內的社區會堂將命名為兆麟社區會

堂。  
 
IV.  屯門區議會 2018-2019年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職權範圍  
5.  地委會通過屯門區議會 2018-2019 年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職權範

圍。  
 
V.  成立 2018-2019年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轄下的工作小組  
6.  地委會通過成立三個常設工作小組︰ (a)社區參與工作小組、 (b)設施

及工程工作小組及 (c)屯門綠化事宜工作小組，任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地委會並選出上述工作小組的召集人，他們分別為巫成鋒議員、陶錫源議員

和 蘇 炤 成 議 員 。 此 外 ， 地 委 會 亦 通 過 成 立 以 下 兩 個 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

(a)2018-2019 年屯門區節日大型擺設及燈飾工程工作小組及 (b)第七屆全港運

動會屯門區籌備委員會工作小組，任期至 2018 年 10 月 5 日。獲選為上述非

常設工作小組的召集人分別為陶錫源議員和曾憲康議員。  
 
VI.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跨界實驗空間計劃  
7.  地委會支持參與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跨界實驗空間計劃，並將有關議題

交由社區參與工作小組適時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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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康文署轄下康樂及休憩場地進行緊急及小額改善工程  
8.  地委會通過是項約一百萬元的工程撥備。  
 
VIII.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園景美化工程  
9.  地委會通過是項約一百二十萬元的工程撥備。  
 
IX.  地區小型工程設施命名建議－在屯門河東岸設休憩處  
10.  地委會通過是項設施命名為屯門河 (東岸 )花園的建議。  
 
X.  在青山灣海濱長廊增設設施的建議  
11.  鑑於「要求加強青山灣海濱長廊管理，確保環境衞生，並增設飲水機、

洗手間」及「青山灣海濱長廊改善建議」兩項議題均與青山灣海濱長廊增設

設施有關，地委會同意將它們合併討論。  
 
12.  經討論後，主席建議就上述議題進行實地視察，以研究增設飲水機及

洗手間的可行性。是項議題會於下一次會議續議。  
 
XI.  在屯門公路轉乘站往屯門方向下層設置飲水機  
13.  地委會支持是項設置飲水機設施的建議。  
 
XII.  要求公共圖書館增設圖書消毒箱  
14.  康文署代表就題述建議表示，該署於本年推行了設置圖書館除菌機先

導計劃，該圖書館除菌機的功用與圖書消毒箱相同。如先導計劃成效理想，

將考慮將之推廣至其他地區。  
 
15.  地委會支持是項設置圖書消毒箱的建議，並請康文署盡快將設置圖書

館除菌機的計劃推行至屯門區。  
 
XIII.  要求在屯門區增建公眾游泳池  
16.  委員認為《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內所訂的準則與實際需要脫節，康

文署不應以該準則作為拒絕在屯門區增建公眾游泳池的理由，並建議該署就

準則的內容進行檢討。  
 
17.  康文署代表回應表示，該署必須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準則

考慮會否在區內增建公眾游泳池。此外，該署得悉體育設施工作小組已委託

機構進行顧問研究，以檢討《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 4 章「康樂、休憩用

地及綠化」內建議的體育設施標準，如該準則有任何修訂，康文署會根據已

修訂的準則內容研究在屯門區增建公眾游泳池的方案。  
 
18.  主席請康文署於體育設施工作小組內表達委員有關檢討修訂《香港規

劃標準與準則》的建議，並於屯門區人口增加時研究區內增建公眾游泳池的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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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要求改善康文署租訂康體設施系統「康體通」的服務  
19.  文件提交人對現有系統有關其他人未能因租用人未有取場而隨後獲

得免費後補用場（俗稱「執雞」）的問題提出關注。  
 
20.  康文署代表回應表示，該署知悉有關現存系統不完善的意見，並已獲

撥款開發一套全新智能康體服務預訂資訊系統，該系統將於 2021 年投入運

作。在新系統推出之前，該署將推出流動電話預約模式試驗計劃，以增加租

訂康體設施的渠道及改善「執雞」的問題。該署將會適時向地委會匯報流動

電話預約模式試驗計劃的成效。  
 
XV.  要求增設 24小時網上自助圖書站  
21.  康文署代表就題述建議表示，該署於 2017 年 12 月推出「自助圖書站」

試驗計劃，分階段在港島、九龍及新界三個地點各設置一個「自助圖書站」，

以提供 24 小時借閱、歸還、繳款及領取預約圖書館資料等服務。該署已備悉

委員在屯門區增設 24 小時網上自助圖書站的建議，並會在檢討服務時加以參

考。  
 
XVI.  兆康路興建行人通道上蓋  
22.  地委會支持是項於兆康路興建行人通道上蓋的建議。  
 
XVII.  屯門區康樂、體育及休憩設施的管理工作匯報  
23.  康文署就黃金泳灘熱水沖身設施工程上提出了兩個方案：方案一為在

男洗手間外加建新泵房，屆時男更衣室可維持現有 18 格沖身格供市民使用。

有關工程需額外增加開支約一百六十九萬，施工期需增多四個月；方案二則

不需要增加額外開支亦不會延長施工期，但改建後男更衣室只餘下 13 格沖身

格供市民使用。  
 
24.  經討論及表決後，地委會支持方案一，並通過是項約一百六十九萬元

的工程撥備。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日期： 2018年 2月 12日  
檔號：HAD TM DC/13/30/DFMC/2 


